103學年度大學校院協助高中優質精進計畫（課程支持方案）
	日期
	授課範圍
	講座講師
	座談會與談人
	進行方式
	地點
	備註

	103.11.21
(星期五)
	經濟與永續發展
	(A)萬哲鈺 教授
淡江大學/經濟學系
	主持人：張家銘教授

萬哲鈺教授、林沁雄教授

謝麗玲老師、姜淑慎

	講解普通高級中學「公民與社會」課程綱要中的單元與主題；帶領學員提問和討論；研發評量方式實作和交流：
1. 09：00-12：00
講座分為Ａ、Ｂ兩組同時進行。
2. 13：00-14：20
座談會由張家銘教授、講座講師及高中教師共同進行諮詢、輔導與分享。
3. 14：40-16：00
評量方式（含試題研發）
設計與實作：學員研發評量方式（含命題）1-2種。
	綜合大樓：
B711教室(9:00-17:00)、
B717教室（9:00-13:30）
	

	
	
	(B)林沁雄 教授
東吳大學/經濟學系
	
	
	
	

	103.12.05
(星期五)
	自我、社會與文化
	(A)吳宗昇 副教授
輔仁大學/社會學系
	主持人：張家銘教授

吳宗昇副教授、

張國慶副教授

施立菁老師、葉桑如老師
	
	綜合大樓：
B711教室(9:00-17:00)、

B717教室（9:00-13:30）
	

	
	
	(B)張國慶 副教授
佛光大學/社會學系
	
	
	
	

	103.12.12
(星期五)
	政治與民主
	(A)黃信豪 副教授
師範大學/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
	主持人：張家銘教授

黃信豪教授、

陳欽春助理教授

謝麗玲老師、劉麗媛
	
	綜合大樓：
B711教室(9:00-17:00)、

B717教室（9:00-13:30）
	

	
	
	(B)陳欽春 助理教授
銘傳大學/公共行政學系
	
	
	
	

	103.12.19
(星期五)
	道德與法律規範
	(A)楊雲驊 副教授
政治大學/法律學系
	主持人：張家銘教授

楊雲驊副教授、

傅玲靜副教授

謝麗玲老師、劉麗媛老師
	
	綜合大樓：
B711教室(9:00-17:00)、

B717教室（9:00-13:30）
	

	
	
	(B)傅玲靜 副教授
政治大學/法律學系
	
	
	
	

	104.01.09
(星期五) 


	公民與社會科試題研發
	張家銘 教授
東吳大學/社會學系
	主持人：張家銘教授

姜淑慎、施立菁
	
	綜合大樓：
B711教室(9:00-17:00) 
	


公民與社會教學實施與教師專業成長課程實施計畫
	課程名稱
	公民與社會教學實施與教師專業成長
	預定開課時間
	

	申請單位聯絡人
	學校：東吳大學

姓名：張家銘

單位：教務處
	職稱：教務長

電話：28819471#6001

E-Mail：ccm@scu.edu.tw

	年度目標
	1. 協助高中教師對於公民與社會教學的實施，根據普通高級中學「公民與社會」課程綱要，邀請各大學具有相關專業領域及學習評量經驗的教師，針對綱要中的單元與主題講解，並帶領學員提問和討論，並透過研發評量方式的實作和交流，提升高中公民與社會學科教師專業成長的機會。
2. 協助公民與社會學科教師瞭解高中與大學課程銜接之重要性，並輔導掌握兩階段學習之關聯性與學生學習面向。

	參與學校
	提出方案

大學
	東吳大學

	
	參與協助

大學
	輔仁大學

	
	參與高中
	基北區高中

	高中端需求分析
	經諮詢與調查結果，面對社會環境快速變遷，高中教師「公民與社會」科的傳統教學方式已不敷新世代學生學習需求，冀希擷取大學端資深學者專業與經驗，充實教材內容，精進教學方式。

	參與學校可貢獻項目
	資源提供(推動)學校

可貢獻項目

東吳大學

師資及相關人力、教學空間及設施。



	方案內容
	1. 找出既有的盲點：
先徵詢高中教師的教學困難找出既有的盲點，以便對症下藥提出解決方案。

2. 「公民與社會」課程綱要講解：
根據普通高級中學「公民與社會」課程綱要，邀請各大學具有相關專業領域及研發評量方式經驗的教師，針對綱要中的單元與主題講解，並帶領學員提問和討論。

3. 課程設計、教材選編的實作：
透過課程設計、教材選編的實作，改善高中公民與社會學科教學缺失，提供創新或補充教學內容和模式。

4. 研習大綱：
(1) 根據普通高級中學「公民與社會」課程綱要，分為4大單元及30個主題如下：

A. 自我、社會與文化：包括「自我的成長與準備成為公民」、「人己關係與分際」、「人與人權」、「公共利益」、「公民社會的參與」、「媒體識讀」、「文化與位階」及「多元文化社會與全球化」。
B. 政治與民主：包括「國家的形成與目的」、「民主政治與憲政主義」、「政府的體制」、「政府的運作」、「政治意志的形成」、「人民的參政」、「國際政治與國際組織」及「臺海兩岸關係的演變」。
C. 道德與法律規範：包括「道德與社會規範」、「道德與個人發展」、「法律基本理念與架構」、「憲法與人權」、「行政法與生活」、「民法與生活」、「刑法與生活」及「紛爭解決機制」。
D. 經濟與永續發展：包括「經濟學基本概念」、「市場機能」、「全球化與地球村」、「永續發展的經濟課題」、「外部效果」及「公共財與租稅」。
(2) 提升高中「公民與社會」課程與大學端課程內容之延續性，並透過講座與工作坊形式，邀請高中種子教師與大學教師分享、討論，強化高中課程的內涵，以提升學生公民道德素養。
5. 講師資歷：邀請社會學、政治學、法律學及經濟學等領域的大學教師來擔任，尤其是對「公民與社會」科之學生學習成效評量具豐富經驗之學者，茲臚列部分擬聘任名單如下：

(1)  張家銘(東吳大學社會學系教授)

(2)  吳宗昇(輔仁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)

(3)  張國慶(佛光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)

(4)  黃信豪(臺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副教授)

(5)  陳欽春(銘傳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助理教授)

(6)  楊雲驊(政治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)

(7)  傅玲靜(政治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)

(8)  萬哲鈺(淡江大學經濟學系教授)

(9)  林沁雄(東吳大學經濟學系教授)

6. 進行模式：
採取社群的進行模式，除了講座之外，也強調學員的提問和討論，並提供課程設計、教材選編的實作，還有教學觀摩和工作坊，使學員充分瞭解綱要的精神與內容，提升其適性、創意的教學能力及專業素養。
透過高中老師與大學端教師間的互動交流，分享專業領域心得，並針對學生進入大學所應學習的方向進行討論。

7.課程內容：

講座+工作坊：自我、社會與文化

講座+工作坊：政治與民主

高中與大學課程縱向銜接工作坊

講座+工作坊：道德與法律規範

講座+工作坊：經濟與永續發展

講座+工作坊：公民與社會科試題研發


